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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潍坊以后工商注册手续更简化了

允允许许““一一址址多多照照””和和““一一照照多多址址””
本报4月17日讯 (记者

赵松刚 刘蒙蒙 )17日，
潍坊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行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
化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
就14日潍坊市政府印发的
《关于推进工商注册制度
便利化加强市场监管的实
施意见》和《潍坊市市场
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管理暂行办法》进行发布
解读。

潍坊市工商局副局长
张其亮介绍，《实施意
见》共有 1 9项内容，其
中，10项是简政放权，促
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7
项是强化监管，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秩序；2项是完
善机制，加快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

10项简政放权为：实
行注册资本认缴制、清理
规范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
项、改革住所(经营场所)
登记管理、实行“先照后
证”制度、实行名称登记
改革、实行经营范围登记
改革、改革下放登记管理
权限、推行电子营业执照
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实
行“证照联办”便利化改革。

《实施意见》提出了7
项强化对市场主体经营行
为的监管措施，包括将企业
年度检验制度改为年度报
告公示制度；建立市场主
体公示信息抽查制度；建
立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将
严重违法企业列入“黑名
单”；加强市场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管理；加强市
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建

立健全部门间信息沟通共
享、信用信息披露和案件
协查移送机制；强化司法救
济和刑事惩治。

为了促进社会诚信体
系建设，《意见》要求，建立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建立完善信用约束机
制，通过部门协同监管、行
业自律、社会监督和市场主
体自治，促进市场主体诚信
经营。

《潍坊市市场主体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暂
行办法》放宽了住所(经营
场所)登记条件。允许住所
和经营场所分离，可以设
立多个经营场所，允许
“一址多照”和“一照多
址”。规范了住所(经营场
所)登记提交材料。明确住
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
证明，工商部门对住所(经
营场所)实行形式审查，探
索实行住所(经营场所)合
法证明申报制。明确了以
住宅作为住所(经营场所)
的条件。并明确了各部门
的监管职责。对利用非法
建筑从事经营活动、改变
房屋使用性质以及日常监
管职责分工作出了具体规
定。

工商部门已从3月1日
起进行了试行。3月1日到4
月15日，全市核准企业名
称 6 6 3 9 个 ， 同 比 增 长
86 . 8%；办理企业设立登
记 2 8 5 4 户 ， 同 比 增 长
84 . 6%。其中一人有限公
司增长较快，新设立一人
有限公司1188户，同比增
长412 . 1%。

这次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的核心，就是注册资本由实缴登
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同时放宽
注册资本登记条件，公司、公司
股东(发起人)在注册资本管理方面
的自主权得到加强。

自主约定注册资本总额，取
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
元、一人有限责任司最低注册资
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
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也就是说
理论上可以“一元钱办公司”。

自主约定公司设立时全体股
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也就
是说允许“零首付”，设立登记
时可以不用缴纳注册资本。

自主约定出资方式和货币出

资比例，对于高科技、文化创
意、现代服务业等创新型企业可
以灵活出资，提高知识产权、实
物、土地使用权等财产形式的出
资比例，克服货币资金不足的困
难。

自主约定公司股东(发起人)缴
足出资的出资期限，不再限制两
年内出资到位，提高公司股东(发
起人)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实收资
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除以募
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外，公司
设立登记或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时，
无需提交验资报告。注册资本登记
制度上述改革对于创业者而言，意
味着注册公司“门槛”和创业成本
大大降低了。

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给
股东(发起人)很大的自主权，但应
当明确的是，认缴制并没有改变
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承担
责任的规定，也没有改变承担责
任的形式。

股东(发起人)要按照自主约定
并记载于公司章程的认缴出资
额、约定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
向公司缴付出资，股东(发起人)未
按约定实际缴付出资的，要根据
法律和公司章程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股东(发起人)没有按约定缴付
出资，已按时缴足出资的股东(发
起人)或者公司本身都可以追究该
股东的责任。

相关链接 >>

注册公司门槛和创业成本降低

年检将改为年报，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关于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
化加强市场监管的实施意见》中将
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
报告公示制度。以前每年是从1月1

日起开始个体工商户验照，3月份
起开始企业年检，但是今年开始改
革，取消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

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
年度报告公示制度，方便企业申
报。企业只需填报年度报表即可完
成年报，取消了以往年检必须提交
的审计报告、许可证件和其他年检
材料，并且充分借助信息化技术手
段，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便于企
业随时随地申报。

年报公示制度强化企业的义

务，要求其向社会公示年报信
息，社会公众可以自由查询。与
原来的年检制度相比较，对企业
的监管会更加广泛有效，把传统
的通过年检的方式，市场主体向
监管部门负责，改为市场主体通
过有关信息的公示向社会负责，
突出了信息公示的服务功能。任
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主体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来查询企业
的有关信息。

另外，减轻了对一年不参加
年报企业的处罚。按照原来的年
检制度规定，一年不参加年检将
被吊销营业执照，改革为年报制
度后，不按时公示年度报告的，

工商机关将其载入经营异常名
录，企业在三年内履行年度报告
公示义务的，可以申请恢复正常
记载状态，给了企业充足的救济
时间，避免因疏忽大意而陷入不
可逆转的退出境地。

据介绍，以前每年是从1月1

日起开始个体工商户验照，3月份
起开始企业年检，但是今年开始
改革，取消年检制度，改为年报
制度。最近已经有很多企业在询
问具体怎么操作，目前还没有正
式开始，需要按上级部署进行。
具体年报事宜，企业可以关注工
商部门在媒体上的公告和通知。

本报记者 赵松刚 刘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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